
鄂继医教办〔2020〕3 号 

各市、州、县卫生健康委（局），部省属直医疗卫生单位： 

为落实国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

防控工作的通知》（肺炎机制发〔2020〕5 号）及《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基层函〔2020〕72 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关于组织开展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培训的通知》（国卫继教继发〔2020〕7

号）等文件要求，根据我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控

形势，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防控意识，提升首

诊医生对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的早期识别诊断以

及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临床救治处置水平，确保在临



床诊疗过程中遇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或疑似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病例时能及时发现、报告和控制，经研究决定，在

全省范围内统一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知识专项网

络在线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在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包括各类医院、门诊部、社区服务中心（站）、卫生院、村卫

生室、卫生所、诊所、医务室，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科疾病

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省直、市直、县级医疗卫生单位等。 

二、培训内容 

专项培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解

读、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和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要求、新型冠状

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像学特点及鉴别等。 

根据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工作进展，如有需

要，持续更新培训内容。 

三、培训时间 

本次培训自即日起开始，学员可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及时自

学掌握最近进展。 

四、培训路径 

登录“中国继续医学教育网”，网址：www.ncme.org.cn

注册登录（已有账号无需重复注册），点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培训平台”专题页面，进入学习；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NCME 助手】，点击个人中心注册登录后，点击“新冠肺

炎”专栏进入学习。学习流程详见附件 1。以上学习平台及路

http://www.ncme.org.cn/
http://www.ncme.org.cn/


径均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线培训后，在线

考试合格可获得省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2 分。 

五、有关要求 

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站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深刻认识参

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知识专项网络在线培训的重要

性，要积极组织实施，随时通过系统掌握动态培训情况，重点

督促基层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 

本次培训列入省级继续医学教育专项支持项目，由湖北省

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具体实施，作为 2020 年度我省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达标的必修课程。 

联系人：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高婷，赵保军 

联系电话：027-87891692，027-87360360 

技术支持：400-863-1000（中国继续医学教育网） 

附件：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关于组织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培训的通知（国卫继教

继发〔2020〕7 号） 

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29 日 

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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